附件

市属社会团体按期换届提醒函

（社会团体名称）：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你单位章程规定，你单位理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届满时间：X年X月）。为确保你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规范、持续健康运行，现根据《市民政局 市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建立市属社会团体按期换届提醒督促机制的通知》要求，就按期换届工作提醒如下：
一、高度重视，提前启动换届筹备工作
    按期换届是社会团体依法依规运行、保障会员权益、实现自主办会的基本要求。请你单位高度重视，切实履行换届工作主体责任，在收到本函后，尽快启动换届筹备工作，召开理事会，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换届工作方案。
二、规范程序，严格履行内部民主程序
换届工作须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以及你单位章程，确保程序合法、合规、公开、公平、公正，参照《天津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社会团体换届选举工作指引〉的通知》（津民函〔2025〕38号）履行换届筹备、换届选举、备案登记等程序。
三、把握时限，确保按期完成换届工作
请你单位务必于任期届满日前完成换届工作。如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完成换届，我局将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及相关规定，采取约谈、影响年检结论、列入活动异常名录等监管措施，可能影响你单位参加评估、享受税收优惠、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权益。
请接到本函后，及时将换届工作联络人及联系方式反馈我局。在换届筹备及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随时向我局咨询。

                                   

                                     X年X月X日
 


（回执联）
-----------------------------------------------------------------------------
社会团体名称（盖章）：
换届工作联络人：          社团职务：          
联系电话：          
预计启动换届筹备会议时间：     年   月   日
（请于收到本函后10个工作日内，将此回执联扫描或拍照后发送至邮箱：smzjshzzjgc@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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